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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科特股份有限公司 

一○五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開會時間：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十三日（星期一）上午十時正 

開會地點：新北市板橋區文化路一段 268號 12樓會議室 

出席：出席股東及受託代理人所代表股數合計 17,327,143 股，佔本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

25,000,000 股之 69.30%。 

主席：劉靜怡                              記錄：羅翎云 

一、宣布開會：截至一○五年六月十三日上午十點整，出席股數已達法定數額，主席依法宣

布開會。 

二、主席致詞（略） 

三、討論事項 

 

第一案 

案  由：修訂本公司「公司章程」案，提請 公決。                        (董事會提) 

說  明：1.為配合 104 年 5月 20日華總一義字第 1040058161號令，公司法修正第 235 條及

增訂第 235-1條關於員工酬勞及董監事酬勞分派規定，及主管機關政策將電子投

票列為行使表決權管道之一，擬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文，謹提請  討論。 

2.修訂前後條文對照表如下： 

康科特股份有限公司 

章程修正條文與原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 

第九 

條之 

一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股東得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以書面

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東，視

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

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

為棄權。其意思表示依公司法第一

七七條之二規定辦理。 

  1.本條新增。 

2.配合金管會政

策，落實股東行

動主義並持續提

升公司治理，將

電子方式列為股

東行使表決權管

道之一，新增條

文於公司章程。 

第十 本公司當年度如有獲利，應提撥百   1.本條新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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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條 分之二～五為員工酬勞及不高於百

分之二為董監酬勞。員工酬勞如以

股票或現金方式分派時，應由董事

會以董事三分之二以上之出席及出

席董事過半數同意之決議行之，並

報告於股東會。 

員工酬勞發給股票或現金之對象，

得包括符合一訂條件之從屬公司員

工。 

但公司尚有累積虧損時，應預先保

留彌補數額，再依前項比例提撥員

工酬勞及董監酬勞。 

2.配合 104年 5

月 20日華總一

義字第

1040058161號

令，增訂公司法

第 235條之一員

工酬勞及董監事

酬勞分派規定，

增訂本條。 

第十

九條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應先 

提繳稅款，彌補累積虧損，如尚有

餘額應依法提列百分之十為法定盈

餘公積，但法定盈餘公積已達資本

總額時，不在此限；另依相關法令

規定提列或迴轉特別盈餘公積後，

併同期初未分配盈餘為股東累積可

分配盈餘，由董事會擬具盈餘分配

案，提請股東會決議分派之。 

本公司分配股利之政策，須視公司

目前及未來之投資環境、資金需

求、國內外競爭狀況及資本預算等

因素，兼顧股東利益、及公司長期

財務規劃等，適當分派股利，其中

現金股利支付比率以不低於當年度

之盈餘分派股利總額之百分之二十

為原則。 

第十

八條 

本公司年度總決算如有盈餘，

依下列順序分派之： 

一、提繳稅款。 

二、彌補虧損。 

三、提存百分之十為法定盈餘

公積。 

四、董事監察人酬勞千分之一。 

五、員工紅利千分之二。如為

分配股票紅利，其對象得包括

從屬公司員工，其條件及分配

方式依「員工紅利辦法」分配

之。 

六、其餘除視需要得酌予保留

外為股東紅利。 

本公司分配股利之政策，須視

公司目前及未來之投資環境、

資金需求、國內外競爭狀況及

資本預算等因素，兼顧股東利

益、平衡股利及及公司長期財

務規劃等， 每年依法由董事會

擬具分派案，提報股東會。本

公司為求永續經營，考量長期

財務規劃及資金需求，乃採取

股利平衡政策；股利之分派，

其中現金股利支付比率以不低

1.配合修改條文

編號。 

2.配合第十八條

之增訂，將原盈

餘分派中之董監

酬勞及員工紅利

刪除。 

3.配合修改、精

簡條文內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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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當年度之盈餘分派股利總額

之 20%為限。 

第二

十條 

本公司對外轉投資得超過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四十以上，其授權董事會

執行。 

第十

九條 

本公司對外轉投資得超過實收

資本額百分之四十以上，其授

權董事會執行。 

配合修改條文編

號 

第廿

一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及其

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第二

十條 

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

及其他相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配合修改條文編

號 

第廿

二條 

本章程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八月

二十一日，第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

九十九年七月五日，第二次修訂於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月十九日，第

三次修訂於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一

月三十一日，第四次修訂於中華民

國一○一年二月十日，第五次修訂

於中華民國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

日，第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

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七次修訂於

中華民國一○二年三月十八日，第

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二年四月

十五日，第九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三年五月二十日，第十次修訂於

中華民國一○四年六月十七日，第

十一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

月十三日。 

第廿

一條 

本章程訂於中華民國九十八年

八月二十一日，第一次修訂於中

華民國九十九年七月五日，第二

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二

月十九日，第三次修訂於於中華

民國一○一年一月三十一日，第

四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

二月十日，第五次修訂於中華民

國一○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第

六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一年

十二月二十五日，第七次修訂於

中華民國一○二年三月十八

日，第八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二年四月十五日，第九次修訂於

中華民國一○三年五月二十

日，第十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

四年六月十七日。 

配合修改條文編

號及增加修訂日

期。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四、報告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 104年度營業報告。                          (董事會提) 

說  明：本公司 104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 

 

第二案 

案  由：監察人審查本公司 104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董事會提) 

說  明：本公司 104年度監察人審查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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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案  由：本公司 104年度員工酬勞及董監酬勞報告。             (董事會提) 

說  明：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擬提撥百分之二的員工酬勞，新臺幣 1,050,350元；及百分

之一的董監酬勞，新臺幣 525,175元。 

 

五、承認事項 

 

第一案 

案  由：本公司 104年度營業報告書及決算表冊案，提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  明：1.本公司 104年度財務報表暨合併財務報表，業經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馮敏娟會

計師、吳漢期會計師查核竣事，並出具查核報告，連同營業報告書，經本公司 105

年 4月 25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並送交監察人查核完竣，謹依法提請  承認。 

     2.104年度營業報告書，請參閱附件一 。 

       3.財務報表及會計師查核報告，請參閱附件三  。 

       4.謹提請  承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  由：本公司 104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董事會提) 

說  明：1.依公司法及本公司章程編製 104年度盈餘分配表，經本公司 105年 4月 25日董事

會決議通過，並送請監察人查核竣事，請參閱下表： 

 

康科特股份有限公司 

104年度盈餘分配表 

    金額：新台幣元 

項目 金額 

期初未分配盈餘 29,339,270 

加：104年度稅後淨利 39,881,179 

減：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3,988,118) 

104年度可供分配盈餘 65,232,331 

分配項目  

減：股東紅利-現金(每股 0.4元) (10,000,000) 

期末分配盈餘 55,232,331 

附註：無 

  董事長：劉靜怡        經理人：劉靜怡        會計主管：劉福安 

                                    

2.謹提請  承認。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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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討論及選舉事項 

 

第一案 

案  由：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案，提請 公決。            (董事會提) 

說  明：1.依公司法第 209條規定「董事為自己或他人為屬於公司營業範圍內之行為，應對

股東會說明其行為之重要內容，並取得其許可。」 

        2.為借助本公司董事之專才與相關經驗，在無損及本公司利益之前提下，爰依公司

法第 209條規定，提請股東會解除董事競業禁止之限制。 

      3.董事競業內容詳下表： 

 

職稱 姓名 擔任他公司職務 

董事長 劉靜怡 

新興醫療社團法人新興醫院董事長 

寬福醫療儀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新北市私立中英老人養護中心董事長 

新北市私立仁英老人養護中心董事長 

中英醫療社團法人董事 

董事 許哲超 

中英醫療社團法人董事長 

寬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優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董事 溫政諭 中英醫療社團法人董事 

決  議：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東無異議照案通過。 

 

第二案 

案  由：補選監察人一名。                                 (董事會提) 

說  明：1.本公司監察人林彭郎先生於 105年 3月 25日提出請辭本公司監察人乙職，並任職

到 105年 6月 12日止。 

      2.本次補選之監察人任期配合本屆董監事，自 105年 6月 13日至 107年 6月 16日

止。 

        3.敬請 選舉。 

選舉結果：監察人當選名單如下： 

 

席次 項目 股東戶號/身分證明文件編號 股東戶名/姓名 當選權數 

1 監察人 J220811*** 黃賜珍 17,327,143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同日上午十時十六分。 

    (議事錄僅載明會議進行要點，內容及程序細節以會議影音記錄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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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一○四年營業報告書 

一、一○四年營業報告 

（一）營業計劃實施成果 

綜合而言，本公司一○四年度的發展，除了原來發展的醫院管理顧問、醫療設備租賃、

醫藥品及衛耗材整合供應等核心業務以外，透過整合所有合作醫院對醫療設備的需求，

取得超音波及骨震波等設備的經銷代理權，進而成立醫療器材事業部門除了服務地區

醫院，更將服務範圍擴展到診所，希望透過我們的服務帶給社區基層醫療更好的供應

品質。 

一○四度因為與郵政總局郵政醫院的合作，除了增加藥品的供應與設備租賃營收，因

為郵政醫院向來以骨科為核心業務，所以本公司有機會進入骨材的供應市場可以增加

我們供應的多元性，協助現有合作醫院增加骨科的醫療服務。 

在本公司的協助下，我們也整合了醫院對檢驗室的需要成立了中央檢驗中心，讓合作

醫院一些檢驗項目可以外送到中央檢驗中心化驗，減少各醫院的重複投資，本公司也

增加對檢驗試劑耗材的供應服務。 

本公司除了發展台灣的醫療顧問服務，一○四年度也與中國大陸合作在河南鄭州建立

第一個醫療服務據點，由本公司派遣復健科專業醫師及團隊與鄭州的醫院合作設立該

院康復科，將本公司在台灣發展復健科的經驗複製到中國大陸，期待第一個合作案的

成功可以為我們在中國大陸的發展建立灘頭堡。 

（二）財務收支及獲利能力分析 

 
104年度 103年度 增(減)% 

財務 

收支 

營業收入 519,873 348,569 49.14% 

營業毛利 91,121 73,764 23.53% 

稅前(損)益 52,607 32,184 63.46% 

獲利 

能力 

分析 

資產報酬率(%) 4.83 4.07 18.67% 

股東權益報酬率(%) 8.59  7.06 21.67% 

佔實收資本

比率(%) 

營業利益     22.86 14.23 60.65% 

稅前純益      21.04 12.87 63.48% 

純益率(%) 7.89 7.35 7.35% 

每股盈餘(元) 1.60 1.23 30.08% 

年 
度 項 

目 



7 

 

二、一○五年度營業計劃概要 

(一) 經營方針及重要產銷政策 

為配合合作醫院發展的需要，一○五年度本公司將協助設立社區藥局，將服務的範疇

由醫院擴展到社區藥局，讓本公司顧問服務由對病人的醫療照護到對社區民眾的健康

諮詢。 

本公司關注長期照護的發展，一○五年度除了繼續提供醫院的藥品耗材供應外，對於

長照機構及藥調劑中心的合作亦將列為今年度的發展重點。 

評估協助地區醫院轉型簽訂合作契約，是本公司業務發展的核心，本公司今年度亦將

持續投入資源在此方向，我們期待今年能再增加1~2家合作醫院為業績的成長注入活

水。 

協助醫師設立診所，提供醫師所需要的配套服務將是本公司今年度打算發展的服務業

務之一，透過這項服務希望讓醫師的專業與我們核心能力配合，彼此分工發揮所長，

讓醫療服務的品質提升。 

（二）財務計劃 

一○四年五月本公司依計畫登錄興櫃，將近一年的時間我們在興櫃的表現尚符合預期，

今年度本公司除業務的發展，也持續投入公司治理、社會公益及資訊的揭露，如果一

切依進度，準備明年度向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提出上櫃申請。 

（三）預計營收 

依據本公司目前的合約醫院及服務項目，將穩定成長，展望全球景氣動向變化及不確

定因素仍多，本公司將更努力強化公司營運能力及獲利，期望在股東支持及經營團隊

領導下，為全體股東及員工持續創造最大利益。 

 

最後感謝股東的參與， 

敬祝大家身體健康！ 

 

 

董事長  劉靜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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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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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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